
沁水县2023年沁水县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专项工作

考核政策解读

沁水县文化和旅游局



 

      为 进 一 步 巩 固 晋 城 市 国 家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 创 建 成 果 ， 深 化 国 家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 创 新 发 展 ， 充 分 发 挥 公 共 文 化 资 源 在 服 务 大 局 、 惠

及 民 生 方 面 的 重 要 作 用 ， 根 据 《 晋 城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关 于 印 发 〈 晋 城 市 国 家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 创 新 发 展 专 项 考 核 实 施 细 则 〉 的 通 知 》 要 求 ， 结 合

我县创新发展工作实际，制定如下考核方案。



一、考核对象和实施主体

● 沁水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工作专项考核对象为全县12

个乡镇。

● 在县年度目标责任考核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县文旅局组织实施考核。



二、考核内容和指标
● 沁水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工作专项考核重点考核各乡

（镇）人民政府对示范区创新发展工作的组织情况、创新发展任务的完成
情况、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情况、改革创新和发挥示范作用情况
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工作专项考核指标由过程管理、
数字化建设、服务能力建设和社会化发展四部分构成。

● 考核内容以指标形式出现，参照晋城市2023年度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新发展工作专项考核指标并结合我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创新发展工作实际设置。



三、考核方法和程序

      注意日常管理，强化过程管理与实地查验相结合，原则上安排在12月下
旬启动，次年1月中旬完成，按照下列流程实施：

1.各考核对象按照考核工作安排向县文化和旅游局提交日常数据汇总。

2.各考核对象按照考核工作安排向县文化和旅游局提交年度工作情况报告。

3.县文化和旅游局对各考核对象年度工作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4.县文化和旅游局依据日常数据汇总、年度工作报告、实地检查情况等进
行综合评价，确定考核结果。

5.由县文化和旅游局向各考核对象反馈考核结果。

    本年度获得市级以上奖励的，适当加分。



四、考核等次

● 沁水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工作专项考核设定为“优
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次，由县文旅局研究确定后上报县
考核办。被评为“优秀”和“良好”等次的乡镇，县文化和旅游局在评先
创优、项目推介、试点培育等方面将给予倾斜支持;被评为“较差”等次的
镇，县文化和旅游局在安排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专项补助资金时将酌情予以
核减。



沁水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
专项工作考核指标




